
連江縣離島衛生所執行島際後送轉診案件作業流程圖 

 

 

 

 

 

 

 

衛生所因設備、人力等限制，無法提供適切檢查及治療，經
評估當時本地之醫療常規、醫療水準應採取轉診 

病患至衛生所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縣立醫院受理申請案 

會診後進行縣醫審核患者狀態有無在縣醫處理範圍內 

衛生所與縣醫辦理會診 

(1)通報島際後送轉診案件 

(2)綜合生命徵象、病癥、感染可能性、近期外傷史、儀器、 

   處置方式等討論 

 

衛生所確定需要海運後以 

以通訊軟體拍照傳送(上傳群組)海巡緊急

後送病患資料單至勤指中心後電話確認 

確定後送，經綜合評估 

* 如選擇空運載具，依照衛福部規範執行 

* 如選擇海運載具，衛生所先行準備海巡轉送單 

及病人轉送所需相關準備並通知消防局勤指中心(如為空轉則免) 

113.6.14 初擬 

113.6.20 會後修正 

113.7.10 -1 版 

如無需後送，採

就地居家照顧 

縣府駐地民航 

（直昇機） 

 

空轉 

案件通報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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連江縣消防局勤指中心 
0836-23812轉 9、傳真：23816 

勤指中心再傳送海巡簽派單至巡防區指揮部及

第十海巡隊並聯繫港務處 

*勤指中心聯繫分隊救護車地面轉出接駁 

海巡署第十一(馬祖)巡防區指揮部 

               0836-23449 

派案：1. 第一○岸巡隊 

      2. 第十海巡隊 

並由第十海巡隊 
回報勤指中心 
船艇準備情形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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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巡署艦隊分署 

第十海巡隊 

0836-22647 

傳真：22621 

金馬澎分署 

第一０岸巡隊 

0836-23449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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港務處    

0836-22948#63、64 

(應變中心) 

確認靠岸碼頭 

、開起港燈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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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巡隊接獲後向 

港務處通報抵港 

時間、船名及噸位。 

港務處回應並指定船席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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港確
務認 
處時 
與間 
海後
巡回 
  報 
 

 

縣立醫院 23991*2119 

1.派遣救護車接送(轉入) 
2.救護車抵達後之轉入接駁 
3.急診部門備妥。 
*需要消防救護車時向消防局 
 請求支援 

通
報
機
艦
出
勤
時
間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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衛生所 

1.隨船醫護人員之派遣。 

2.衛生所轉出接駁。 

副知衛生局相關表單 




